
 

与消费税退税申报相关的国税机构具体措施 

 

 

关于消费税制度，如果纳税人的主要业务是出口免税或在免税店的免税销售，或者进行了巨额的设备投资等，消费税制度允许纳税人通过提

交退税申报书领取退税金。 

大多数纳税人都能正确地提交退税申报书，但是，也有一些人恶意利用消费税的这一制度，利用虚报业务内容等手段，提交虚假的申报书，违

法领取退税金的案件有所发生。 

一些消费税退税申报中，除了有如上面所述的违法申报退税的案件之外，还有应税和非应税交易的分类错误，以及购置固定资产时期等错误。 

因此，如果国税机构认为有必要对申报的各种材料进行核对时，国税机构就会暂时保留退税款的支付，同时还会以行政指导的方式，要求其

提交确认资料（例如，如果退税申报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免税、需提交出口许可通知书或发票等的复印件，如果是设备投资，除提交合同和请款单

等的复印件外，还需提交可确认实际交易状态的资料），也有可能会进行税务检查，以确认退税申报的原因。 

在确认退税申报原因时，我们会根据每个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，例如出现下述情况，无法联系到应税采购、免税交易等的交易

方而无法核实交易的实际情况，或与交易相关的汇款收款事实难以确认时，与出口等有关的证据资料没有得到妥善保存时等，则需要时间来核实

上述情况，退税保留期间可能会延长。 

另外，最近，出现了黄金的进口量及国内的生产量没有很大的变动，但是，黄金的出口量却大幅度增加的现象（注释），这意味着黄金走私有

所增加。这些黄金有可能被出口至国外。如果出口的黄金出处不明的话，则需要时间对其进行调查。退税保留期间可能会特别长。 

（注释）关于进一步加强查处黄金走私 

 

作为国税机构，我们将尽力尽快核实上述实际情况，根据调查结果，如果判明无理由认定为退税金额过高，将及时予以退税，请广大纳税人予

以理解和配合。 

https://www.customs.go.jp/mizugiwa/gold/reinforce2_kan.html

